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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企业：

       我局拟组织开展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工作，欢迎符合认定标准的数字经济园

区（楼宇）进行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认定基本条件

       （一）申报认定上述的园区（楼宇），应当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园区（楼宇）管理运营机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注册地点在龙华区；

       2.园区（楼宇）产业定位明确，符合龙华区数字经济主导产业链产业主导方向；

       3.园区（楼宇）可直接作为产业用房的面积占总建筑面积2/3以上。园区（楼宇）场地属园

区（楼宇）管理运营机构自有物业的，自认定公示之日起5年内不得擅自变更工业及相关服务业

使用功能；属租用物业的，自认定公示之日起，租用合同的剩余期限应在5年及以上，在租用期

内不得擅自变更工业及相关服务业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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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园区（楼宇）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管理运营机构运营管理，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8

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不低于5人，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

       5.园区有较完善且为入驻企业员工提供服务的宿舍、饭堂等基础设施，并具有一定的生活

配套功能；楼宇或其周边有较完善且为入驻企业员工提供服务的餐饮等配套设施；

       6.园区（楼宇）引进不少于三家不同类别的专业生产性服务机构（投融资咨询、技术创新

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人才中介、品牌推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招商引资），为入

驻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7.园区（楼宇）应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踊跃创新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加快构

建完备的数字人民币流通生态；

       8.园区（楼宇）符合消防、环保和安全生产等市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申报年度及上年度

未发生被区（或街道）行政执法部门认定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9.租金、水电费、公摊面积、物业服务等租赁行为符合市、区有关产业用房租赁政策及用

水、用电管理规定，并按规定办理租赁合同备案手续。

       （二）申报数字经济园区（楼宇），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数字经济园区的，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园区

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含本数，下同）或占地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园区内的商业配套

服务设施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园区总建筑面积的20%。申请数字经济楼宇的，用地性质为商业服

务业用地；原则上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或占地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

       2.专业园区（楼宇）所定位的产业集聚度达到30%以上。综合园区（楼宇）所定位的二至

三个产业链的产业集聚度之和达到30%以上。园区（楼宇）首次认定及认定后申请变更的产业

集聚方向应符合龙华区数字经济主导产业。

       （1）园区（楼宇）入驻企业纳入龙华区统计的实际产值（营业收入）之和不低于10亿元

或在龙华区的实际经济贡献之和不少于1亿元，且园区（楼宇）入驻法人企业（注册地、实际经

营地均在龙华区）不少于10家；

       （2）特定产业主导方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化）的园区

（楼宇）可适当突破以上标准，由产业链牵头部门研究确定；



       （3）园区（楼宇）新建投入运营不满一年的，可提出申请认定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筹

建单位，承诺认定为筹建单位之日起三年内达到符合认定的产业集聚度、产值（营业收入）及

经济贡献要求。筹建单位和入驻企业，筹建期间不享受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有关政策扶

持。

       （4）其他经区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优质园区（楼宇）不受以上条件限制。

       二、项目资助说明

       （一）支持数字经济产业载体建设。

       加快推进产业特色突出、配套完备的高水平数字经济园区（楼宇）建设。对获得国家、

省、市认定的各类产业园，按市级资助金额给予1:1配套资助。对获得区级数字经济园区、数字

经济楼宇认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经备案且验收核查通过的旧工业

区整治提升项目，并获得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的，奖励标准提高20%。已获认定和资助

的区示范、优秀、先进产业园重新认定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的，不重复奖励。本项具体按

照《深圳市龙华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执行。

       经区各产业链牵头部门认定的各类数字经济园区（楼宇）奖励可参照本条款执行，由区各

产业链牵头部门具体负责实施。

       （二）引导数字经济主导产业集聚发展。

       对新入驻数字经济园区且符合数字经济主导产业定位的纳统企业或经区各产业链牵头部门

认定的优质企业，按其租赁自用面积（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策性产业用房）的50%，

给予每月每平方米10元的租金支持，单个企业每年资助面积最高10000平方米，累计最多可享

受36个月的资助。

       对新入驻数字经济楼宇且符合数字经济主导产业定位的纳统企业或经区各产业链牵头部门

认定的优质企业，按其租赁自用面积（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以及区政策性产业用房）的50%，

给予每月每平方米40元的租金支持，单个企业每年资助面积最高2000平方米，累计最多可享受

36个月的资助。本项具体按照《深圳市龙华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执行。

       各类数字经济园区（楼宇）租金支持可参照本条款执行，由区各产业链牵头部门具体负责

实施。



       三、政策依据

       《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管理办法》、《深圳市龙华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操作指引》

       四、项目申请说明

       （一）认定园区（楼宇）的分类。园区（楼宇）认定分为龙华区数字经济专业园区（楼

宇）和龙华区数字经济综合园区（楼宇）两个类别，具体认定及考核工作由产业链牵头部门负

责。园区（楼宇）产业主导方向为龙华区数字经济主导产业链其中一个的，予以认定为专业园

区（楼宇），由产业链牵头部门认定。园区（楼宇）产业主导方向为龙华区数字经济主导产业

链中的二至三个产业链的，予以认定为综合园区（楼宇），由产业集聚度最高的产业链牵头部

门认定。

       （二）产业集聚度。本办法所称的“产业集聚度”，是指园区（楼宇）内从事同一主要数

字经济重点产业链产业及与之关联的配套产业的企业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园区（楼宇）

内所有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或园区（楼宇）内从事同一主要数字经济重点产业链

产业及与之关联的配套产业的企业所使用的生产经营性建筑面积占园区（楼宇）生产经营性总

建筑面积的比重。

       五、申请时间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截至10月12日。

       六、受理流程和审核程序

       （一）申报单位不明确主导产业的，请按要求填写《深圳市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

认定申请表》、《园区（楼宇）情况表》、《园区（楼宇）入驻企业情况表》发送至工作邮

箱：jcjbangongshi@szlhq.gov.cn。联系人：银女士，联系方式：0755-23332167；王女

士，联系方式：0755-28196054。由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协助园区初步判断主导产业。

       （二）申报单位根据园区主导产业情况向产业链牵头部门提出申请。

       1.园区（楼宇）认定产业链牵头部门以及联系方式

主导产业 受理机关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受理地点

新型显示、时 区发展改革局 综合规划科 万先生 0755-23338462 龙华区龙华街



尚创意 道清泉路富康

行政服务中心

B1903-3

区块链 区科技创新局 企业创新科 胡小姐 0755-21073042 龙华区清湖行

政服务中心2栋
人工智能 科技产业发展

科

李小姐 0755-21044147

集成电路 企业创新科 陈小姐 0755-23332246

生命健康 科协工作科 李小姐 0755-21059143

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装

备、消费互联

网、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

数字经济发展

促进中心

银小姐 0755-23332167 龙华区清湖行

政服务中心2栋

116
王小姐 0755-28196054

数字文化 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旅游和文化产

业科

池先生 0755-23336268 龙华区富康行

政服务办公区

B1703

       备注：工作时间为工作日的9：00-12：00，14：00-18：00  

       2.纸质材料清单

       （1）《深圳市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申请表》；

       （2）《园区（楼宇）情况表》；

       （3）《园区（楼宇）入驻企业情况表》；

       （4）《园区（楼宇）意向入驻企业情况表》_非必备；

       （5）园区（楼宇）管理运营机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园区（楼宇）管理

运营机构法定代表人证明材料，专职管理人员名单、社保清单及学历证书，园区（楼宇）内部

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6）园区（楼宇）物业产权证明和消防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园区（楼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规划方案及投资概算说明，属于租用物业的，另需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筹建园区

（楼宇）意向入驻企业经营项目、使用面积、租赁意向书的清单、承诺书；

       （7）园区（楼宇）物业产权证明和消防验收合格证明复印件，园区（楼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规划方案及投资概算说明，属于租用物业的，另需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筹建园区



（楼宇）意向入驻企业经营项目、使用面积、租赁意向书的清单、承诺书；

       （8）园区（楼宇）入驻主要企业上年度的产值证明材料（加盖入驻企业公章），或上年度

园区（楼宇）入驻企业经济贡献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入驻企业公章）；

       （9）筹建园区（楼宇）意向入驻企业经营项目、使用面积、租赁意向书的清单、承诺书；

       （10）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备注：企业产值、营业收入和经济贡献，以申报单位独立法人及其控股50%以上的一级子

公司作为统计核算口径，各年度股权关系以当年12月31日股权登记状况为准。经济贡献是指一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税款缴纳时间）的纳税总额（含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税额调库及个人

所得税）。

       上述材料提交一式两份，并按顺序汇编成册，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一）产业链牵头部门核实园区（楼宇）上年度产值、经济贡献及入驻企业情况，对申报

对象进行资格审核和材料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必要时组织专项审计、现场核查及专

家评审，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区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数字经济

办”）。

       （二）区数字经济办统筹汇总申报名单后报区数字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区数字经济工

作领导小组可委托区数字经济办审定。

       （三）区数字经济办将通过审定的名单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

异议的，由产业链牵头部门负责核查并答复。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产业链牵头部门

按统一标准颁发相应证书和牌匾。

       特此通知。

       附件：1.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管理办法

                   2.深圳市龙华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操作指引

                   3.深圳市龙华区数字经济园区（楼宇）认定申请表

                   4.园区（楼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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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园区（楼宇）意向入驻企业情况表

                   7.深圳市龙华区重点产业链群分类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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